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

院务公开责任检查考核制度
    实行院务公开是加强医院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，使医院各项工作逐步走上科学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建设轨道的重要措施，是调动广大职工积极性，密切党群关系、政群关系、干群关系的具体体现，是推行基层民主建设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手段，是坚持以人为本、实践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。为把《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务公开管理办法》落到实处，结合我院工作实际，特制订本规定：
    一、认真做好《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务公开管理办法》的宣传、贯彻和落实工作，使广大职工了解和掌握《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务公开管理办法》的主要精神。
    二、各职能科室按照《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务公开管理办法》和“责任分解”的内容及要求，认真做好院务公开工作。
    三、向社会和服务对象公开的内容，除政策性调价和规定医护人员必须告知病人的内容外，都须报党政办审核后再予公示。
    四、向医院职工公开的内容，各责任科室要按照《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务公开管理办法》和“责任分解”的内容及责任要求进行公示。
    五、公开内容要求做到及时、准确，公示的时间为七天。做好公示内容的台帐记录以备查。

    六、工作小组根据《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务公开管理办法》和“责任分解”的内容及责任要求对责任科室每月进行一次考核，监督小组每半年对各区院务公开工作进行一次考核。考核结果与各部门责任人的评先评优和奖惩挂钩。
